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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湘环公开告知〔2023〕28 号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拟对深圳市和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

相关人员通报批评和失信记分的告知书

深圳市和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刘珊伯：

你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主持编制的《湖南耀砼新型材料有限

公司年产 5000 平方米透光混凝土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编

制主持人：刘珊伯，信用编号：BH024282），存在质量问题（详见

附件），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，根据《管理

办法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第九项以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

七条相关规定，拟对你单位和编制人刘珊伯通报批评并分别失信

记分 5分。

对上述处理如有异议，可以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之前，向我

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；未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的，视为

弃陈述和申辩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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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告知。

联系人：陈博明

地 址：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3 段 106 号

邮政编码：410014

电 话：0731-85690075（兼传真）

附件：存在质量问题的环评文件情况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2023 年 6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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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存在质量问题的环评文件情况

序号 环评文件名称 环评文件存在的主要问题

1
湖南耀砼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平方米

透光混凝土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
1、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。项目应执行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4915-2013）表 2特别排放限值。


